
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2025年部门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一

一、项目名称

优抚对象抚恤和定期生活补助经费项目。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转发退役军人事务部《关于调整部分优抚对象等人员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文件的通知》相关规定。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现管理服务县内2,773人优抚对象，含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残疾军人、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60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城镇困难优抚对象、两参人员、出国参战民兵工。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对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实施优待抚恤。

五、项目实施内容

按月发放优抚对象生活补助及节日慰问、临时价格补贴、解三难补助、立功受奖奖励、义务兵家庭优待金。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2025年度预算资金452.56万元，本级财政资金预算安排452.56万元，优先使用上级补助资金，本级财政用于弥补不足部分。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1月至12月收到下达上级资金文件后，按照发放名册逐月发放，年底资金不足部分有县级财政预算资金列支。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国家对军人的优待抚恤，维护军队和社会稳定，增强全民的国防观念。解决困难退役军人的后顾之忧，保障正常生活水平。

项目二

一、项目名称

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退役安置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退役士兵安置条例》《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经费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云南省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办法》规定。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做好退役士兵安置、经济补助及教育培训，为全县退役士兵人员做好的服务管理工作，促进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健康发展，使其积极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五、项目实施内容

发放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组织开展退役士兵技能教育培训和就业创业培训，对符合政府安排工作的退役士兵及时安置，待安置期间发放生活补助，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2025年度预算资金143.35万元，本级财政资金预算安排143.35万元，优先使用上级补助资金，本级财政用于弥补不足部分。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1月至12月收到下达上级资金文件后，按照发放名册发放，或组织开展教育培训工作，年底资金不足部分有县级财政预算资金列支。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体现退役军人荣耀，促进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健康发展，使其积极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维护社会稳定。

项目三

一、项目名称

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优抚对象医疗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云南省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管理办法》规定，对优抚对象门诊、住院医疗费用进行补助，同时对符合条件参加职工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医保的补助参保费用。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现管理服务县内2,773人优抚对象，含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残疾军人、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城镇困难优抚对象、两参人员。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对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实施医疗补助。

五、项目实施内容
按季度收取全县优抚对象医疗费用结算单据，认真核实，计算报销金额，及时进行补助。年底核对符合资助参保的优抚对象，生成名册，支付缴费补助款。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2025年度预算资金320.39万元，本级财政资金预算安排320.39万元，优先使用上级补助资金，本级财政用于弥补不足部分。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1月至12月收到下达上级资金文件后，按照补助名册按季度发放，年底资金不足部分有县级财政预算资金列支。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国家对军人的优待抚恤，解决优抚对象医疗困难问题，保障正常生活水平，防止因病致贫。

项目四

一、项目名称

通海县退役局创建双拥模范县城工作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省委、省政府、省军区关于做好新形势下拥军优属、拥政爱民（以下简称双拥）工作，进一步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指示精神，根据《云南省双拥模范城命名管理办法及考评标准》，推动我县创建双拥模范城（县）活动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建设富强、文明、平安、幸福、美丽云南，实现“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实现跨越发展”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保障2025年双拥工作正常开展，配备必需的办公保障经费，同时为部队解决急难小问题，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同时为创建双拥模范城，2022年制作户外大型广告牌及宣传视频等费用，因财政困难，尚未支付，拟今年筹资支付。

五、项目实施内容

支付2022年为开展双拥工作制作宣传视频及户外大型广告牌费用。2025年为部队解决急难小问题并进行补助。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2025年度预算本级财政资金17.36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与财政对接后办理款项拨付手续。

八、项目实施成效

推动我县创建双拥模范城（县）活动广泛深入持久开展,巩固和发展军政军民团结、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快建设富强、文明、平安、幸福、美丽云南，实现“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实现跨越发展”战略目标的有效途径。

项目五

一、项目名称

军队转业干部社保缴纳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退役士兵安置条例》规定。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做好军转干部服务管理工作，促进安置工作健康发展，使其积极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五、项目实施内容

每月及时缴纳自主择业干部49人医疗费；每年及时补助王永红等困难军转干部医疗及养老保险缴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2025年度预算资金88.58万元，本级财政资金预算安排88.58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1月至12月收到资金后，按照名册补助发放到个人账户。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体现退役军人荣耀，促进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健康发展，使其积极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维护社会稳定。

项目六

一、项目名称

优抚对象社保缴纳补助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规定。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做好优抚对象服务管理工作，解决优抚对象生活困难、医疗困难等问题，保障其基本生活待遇，体现国家对退役军人的关心关爱。

五、项目实施内容

每年及时补助失业伤残军人9人社会保险缴费；补助特定退休优抚对象6人大病医疗保险缴费。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2025年度预算资金24.48万元，本级财政资金预算安排24.48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1月至12月收到资金后，按照名册进行补助。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退役军人合法权益，体现退役军人荣耀，促进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健康发展，使其积极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维护社会稳定。

项目七

一、项目名称

优抚对象节日慰问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相关规定。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通海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现管理服务县内2,773人优抚对象，含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残疾军人、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60岁以上农村籍退役士兵、两参人员。按照相关文件要求，对符合条件的优抚对象明年开展节日慰问，发放慰问金。

每年烈士公祭日，组织开展烈士祭扫活动，对烈属发放慰问金。

     开展双拥工作，对现役军人立功受奖人员及时发放奖励金，体现军人荣誉，促进国防建设。
五、项目实施内容

按时发放优抚对象春节、八一慰问金；组织全县各村组开展节日座谈，并及时支付经费；开展烈士公祭日祭扫活动，发放烈属慰问金；对现役军人立功受奖人员及时发放奖励金。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2025年度预算资金130.05万元，本级财政资金预算安排130.05万元，优先使用上级补助资金，本级财政用于弥补不足部分。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5年1月至12月收到下达上级资金文件后，按照发放名册逐月发放，资金不足部分有县级财政预算资金列支。
八、项目实施成效

保障国家对军人的优待抚恤，维护军队和社会稳定，增强全民的国防观念。解决困难退役军人的后顾之忧，保障正常生活水平。

项目八

一、项目名称

军休干部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云南省退役安置补助经费管理办法等3个办法的通知》，结合军队离退休人员经费保障渠道实际设立。

三、项目实施单位

通海县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

四、项目基本概况

通海县军队离休退休干部休养所现有接收安置的军休干部（含士官）共13人，军休遗属4人，其中：1984年以前接收的军休干部2人，1984年以后接收的军休安置人员11人。军队离退休人员县级经费主要用于保障1984年以前接收的军休干部退休费等人员经费。

五、项目实施内容

落实军队离退休干部政治待遇、生活待遇。按月及时足额发放1984年以前接收的2名军休干部退休费等人员经费，保障他们安度晚年。

六、资金安排情况

本项目2025年度预算资金33.70万元，预算本级财政资金33.7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结合年初预算安排情况，积极与财政部门对接办理项目资金拨付手续，经费指标下达单位后，每月按发放名册分别申请退休费，按规定及时足额发放1984年以前接收的军休干部退休费。

八、项目实施成效

切实保障了军队退休干部生活待遇，保持服务对象队伍基本稳定，促进优抚事业发展，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让“两个待遇”、“六个老有”得到较好体现。

